
桂林市审计局普法依法治理
领导小组议事规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桂林市审计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逐步实现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领导小组是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的监督下，在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负责组织实施桂林市审计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领导机构。
第三条  领导小组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实施集体领导形式为领导小组成员全体会议。
第四条  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参加。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小组要召开专门工作会议或专题工作会议，有关成员和单位领导参加。
第五条  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或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并主持会议，根据需要适时召开。
第六条  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时，全体成员必须按时出席。因故不能出席者，应向领导小组组长或主持会议的副组长请假，并委托本单位其他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第七条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应在会议召开之前，将会议时间、地点、议题等事项通知各成员。
第八条  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主要议事内容：
1、审议桂林市审计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规划、计划、工作报告及奖惩决定等有关重大事项；
2、研究部署桂林市审计局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
3、研究决定桂林市审计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九条  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决定的事项，局机关各科室、公共投资项目审计中心应当抓紧办理和落实。涉及领导小组成员所在科室、单位的，由领导小组成员负责落实；涉及其它部门或几个部门的工作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办理。办理结果应及时向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报告。
第十条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日常工作联系，加强信息交流，重要情况应随时通报。
    第十一条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调动或职务变动原因不再担任成员的，其成员职位即自行解除，不再例行免职手续。

